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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壹傳媒高層張劍虹及多位《蘋果日報》採編被告
日前在求情聆訊中紛紛與黎智英割席，指他們只是

跟黎智英的指示行事，更對自己未能「企硬」，包括未
有遵從傳媒守則而感到非常後悔。

「此處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壹傳媒是新聞界的「血肉工廠」，香港資深傳媒人員

聯誼會理事長李啟文向香港文匯報提到，他的一位朋友
曾經在《壹週刊》工作一個月後即選擇離開。「我朋友
當時收到指示要編故事，完全是把事情誇張化，一開始
他只能無奈照做，但最後還是覺得不合適，自己也想堅
守新聞底線，就不幹了。」

主張對違法指示「Say No」
李啟文認為，去與留是個人選擇，但相信是因人而

異。他留意到，有本案被告聲稱因為「健康問題」或
是「經濟問題」而繼續在黎智英旗下刊物工作，「他
們可能是考慮到這些問題，但其他公司也有相應的健
康福利，只是工資有可能沒有那邊多。」
他坦言，這次黎智英案給香港新聞工作者是一個警

示，希望所有從業人員都要明白底線、堅守底線，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顧堯坤表示，作為專業的

傳媒人一定知道報道的核心原則、國家安全底線，以及
是否符合法律法規，打工仔若面對老闆的不合理指示可
以「Say No」（說不）。同時作為記者、傳媒人員是有
責任核實消息，特別是一些涉及國家安全的議題，如國
家機密、分裂國家和間諜活動，他形容，這些應該是
「common sense」（常識）。
「黎智英是否真的專制到要一字一句捉住寫？」顧堯

坤又說：「他們是高層，不是普通記者，每個機構都有
自己的文化，他們一定明白自己所在機構的文化，只是
選擇是否要融入，（事實上）大家看到了他們的選
擇。」

憑專業判斷 對社會負責
香港資深傳媒人郭一鳴強調，老闆與打工仔的關係，
從職場倫理上來說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但傳媒不是
一般工作，新聞工作者不是只對老闆、產品或服務負責
的普通打工仔，而是要對讀者、對受眾、對社會負責的
具有專業判斷的人。
他坦言，那些資深的新聞工作者，無論是記者、編輯

還是管理層，有的是受過專業學習，有的是經歷多年新
聞工作實踐，大家應該深知肩負何等責任以及專業底
線。
郭一鳴表示，對於老闆的各種要求，新聞工作者應該

要堅持自己的專業判斷，遵守新聞行業的職業道德，堅
守真實原則，特別是管理層更要堅守，而不是一味服
從，「那豈不是沒了底線。」
他強調，無論是傳媒還是公民，在面對國家安全這樣

原則性的問題時都必須要守住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黎智英於30年前創辦《蘋果日
報》，初期靠販賣色情、暴力、低俗增加銷量，故有「毒果」之
稱。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黎智英利用《蘋果日報》的傳媒影響
力，炮製大量虛假煽情新聞。「嚇壞那些生意佬讓建制派不敢造
次」、「對付這些怕死鬼可能是我們的絕招」，這是黎智英在2019
年修例風波發生前發送給《蘋果日報》前副社長陳沛敏的信息。據
《蘋果日報》前社長張劍虹供稱，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黎智英向
《蘋果日報》下屬下達指令，明言要重點報道「暴力、激進的場
面」，要增加節目量，邀請「反對派、有代表性的人、抗爭者」拍
片，以激起讀者對「抗爭者」的同情及「抗爭」情緒，「煲大」相
關新聞，以催谷人們上街遊行情緒。 ●《蘋果日報》2020年6月9日頭版以《抗爭周年 末日求生

超限戰爭遍地開花》為題煽動讀者。 資料圖片

製造「爆眼女」謊言
2019年8月，《蘋果日報》反覆誇大所謂「爆眼女」的傷勢，形
容「少女傷勢嚴重，送院時受傷右眼因眼球及組織移位，右眼眶恍
如留下一個洞，除眼球爆裂，右眼皮及淚管亦撕裂，在右眼下方的
上頜骨整塊全碎」，並引述所謂「知情的醫生」指，少女傷勢「極
之恐怖及嚴重，與謀殺沒有分別」。不過，2021年 5月有傳媒踢
爆，「爆眼女」不僅雙目完好，還炯炯有神，2020年已竄走台灣。

造謠「太子站打死人」
2019年9月，《蘋果日報》抹黑香港警察曾在太子站展開所謂的「無

差別攻擊」，隨後又炒作「8．31太子站警察打死人」，多次報道所
謂「太子站靈堂」，向市民灌輸仇警意識。惟所謂的「死人」韓寶
生，卻活生生在網上現身，踢爆「太子站打死人」謊言。

惡意失實報道
2019年10月，網傳有女暴徒在新屋嶺被警員強姦的謠言，中

大女學生吳傲雪便自揭口罩、聲稱遭警員「性暴力」。《蘋果日
報》即時以「新屋嶺受害人首公開除口罩」為題報道事件，後來
吳傲雪突然改口「事發」於葵涌警署，《蘋果日報》再將標題改
為「警暴受害人首公開除口罩」。吳傲雪反口覆舌，其後更被踢
爆一向說謊成癮。

惡意剪輯顛倒是非
2019年10月，藝人馬蹄露途經旺角時遭暴徒打到頭破血流，

馬蹄露隨後出手自衛，卻被《蘋果日報》惡意剪輯，將現場視頻
片段前後掉轉，令其他人誤以為「馬蹄露先出手攻擊暴徒」。

造謠警員輪姦少女
2019年11月，《蘋果日報》頭版聲稱「少女指控四警輪姦成

孕」。報道指18歲少女自稱被帶入荃灣警署一房間遭4名防暴警
「輪姦成孕」需墮胎。警方調查揭發並無其事，當事人因涉嫌作
虛假口供被通緝已「着草」離境。

誣稱途人助警插贓
2019年12月，《蘋果日報》指警方「未知有否檢走做證物，

有插贓嫁禍之嫌」，警方駁斥指當日有途人目擊一名男子被警察
追捕時掉下一個鎚子，途人於是把鎚子踢向警察一方並向警方交
代經過，以協助警方取證，警方已檢取證物及向該名目擊者錄取
口供。

造謠警察影記者「大頭相」
2019年12月，《蘋果日報》以似是而非的標題「防暴疑

影記者放Telegram」，報道警方於12月28日在港鐵九龍灣站
執勤的情況。警方表示，該名同事並沒有拍攝記者「大頭
相」，亦無上載Telegram，他甚至沒有Telegram賬戶，該報
在報道前沒有作出查證，製造失實謠言。

捏造新屋嶺「警暴」
2020年1月，《蘋果日報》以「司機誤闖示威區警新屋
嶺私刑逼交車cam片」為題作報道，訛稱「有受害人」在新
屋嶺拘留中心遭受「警暴」。警方強調，當時並沒有涉及該
名聲稱為事主的男子的案件。

下屬爆肥黎下令「煲大」暴力新聞煽民上街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
訊，針對美國國會個別政客公然為反中亂港分子
黎智英撐腰張目，發表歪曲事實、干涉特區司法
的錯誤言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表示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嚴正闡明以下立場：
一、黎智英案855頁判決、156天公開聆訊、

2,220件證物、超過8萬頁文件、14名控方證人
證詞已充分證明，黎智英是一系列反中亂港事
件的主要策劃者和參與者，是外部反華勢力的
「代理人」和「馬前卒」，其犯罪事實清楚、
證據確鑿，不容置喙。
二、黎智英案審判過程公開透明，控辯雙方

充分舉證質證，判決結果完全取決於事實證
據。案件審理過程中，法院多次確認黎智英在
押期間獲得妥善醫療照顧，合法權益得到依法
保障，黎智英的代表律師亦予以確認。美國個
別政客對此選擇視而不見，純屬別有用心的政
治操弄。

三、美國有關政客為黎智英開脫罪名、包庇
美化，干預特區司法，嚴重違反不干涉內政等
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我們奉勸美
國有關政客認清現實，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切
實尊重特區法治，立即停止包庇反中亂港分
子，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外交公署促美政客停止干預港司法

資深傳媒人籲新聞界：
黎智英利用《蘋果》煽暴 數高層淪為犯案工具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通過旗下《蘋果日報》

以所謂「新聞」為包裝，煽動反中亂港，危害

國家安全。在修例風波期間，黎智英利用《蘋

果日報》屢次造謠，煽動市民仇恨國家及特區

政府，並鼓吹市民上街抗議。多位香港資深新

聞傳媒人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黎

智英打着「新聞自由」的幌子，踐踏新聞業，

《蘋果日報》採編人員為迎合黎智英而背棄新

聞操守，從事違法行為。本案對廣大新聞工作

者是一個警示，新聞工作者並非普通打工仔，

而是要對受眾和社會負責的具有新聞專業判斷

力的人，特別是管理層，更加要堅守新聞道德

底線，傳媒人形容「若是新聞從業人員只對其

老闆負責，那豈不是毫無底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黎智英案前日完成求情聆訊。圖為黎智英由懲教署人
員押上囚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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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鐘長鳴 堅守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 作為《蘋果日報》創
辦人，黎智英在報社編採政策上往往
是一意孤行。《蘋果日報》多名前高
層在連日求情聆訊中，頂證黎智英是
《蘋果》淪為「毒果」的罪魁禍首。
時任《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對當
時自己未有「企硬」而感到愧疚。時
任《蘋果日報》社論主筆楊清奇（筆
名李平）曾形容《蘋果日報》所謂的
編採自主屬「鳥籠自主」，如今意識
到「早該拋棄那個鳥籠」。這些都顯
示，黎智英身為老闆，即使同樣身處
高層，陳沛敏和楊清奇等是按黎智英
的指示行事，即使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反中亂港的陰謀也未曾停止。
時任《蘋果日報》社長張劍虹在被捕
時是壹傳媒行政總裁，當法官追問辯
方，張劍虹何時曾「防止犯罪結果發
生」，其代表律師表示，黎智英曾想要
邀請美國前陸軍副參謀長基恩作其訪談
節目《Live Chat with Jimmy Lai》的嘉
賓，張劍虹即提醒「會否太敏感」，意
圖阻止黎智英邀請基恩作客。律師續
指，張劍虹僅聽從黎智英指令行事，並
無編採決策權。
在黎智英案中認罪及擔任控方從犯證
人的陳沛敏，之前在出庭作供時曾形容
其老闆黎智英作風強勢，雖辯方指黎只
提出建議，但陳供稱：「有時我會覺得
係一個指示」，「佢親自咁樣提出嘅

話，我好難置之不理咁囉……說到具體
方法及路線，我又不是每次都認同
他。」

頂證黎始終一意孤行
陳沛敏聲稱，自己涉案時負責《蘋果

日報》實體版，不涉網上新聞，她曾多
次反對黎智英提出的方向，包括黎智英
的訪談節目及專欄內容等，但黎智英始
終一意孤行。她亦曾反對黎智英發起
「一人一信救香港」行動但失敗，她對
當年感到不妥當或不舒服的事情沒有
「企硬」，包括未有遵從傳媒守則，現
在她感到非常後悔。
雖然陳沛敏聲稱自己並非每次都認同
黎智英的輿論方向，但她當年在《蘋果
日報》的職位僅次於張劍虹。
她求情時稱對於新聞業有「情感依
戀」，當時亦需金錢治病及照顧家人，
不能輕易離開工作。
楊清奇曾於審訊中形容《蘋果日報》
編採自主屬「鳥籠自主」。其代表律師
在求情時表示，楊清奇只是一名需要養
家、過着樸素生活的中層員工，現時意
識到「早該拋棄那個鳥籠」，可是已太
遲，又後悔自己做了錯事，「徹底顛覆
整個家庭。」這正正說明陳沛敏和楊清
奇都明知自己正在跟從黎智英指示從事
違法之事，但出於金錢需要而抱着僥倖
心態，以為能夠蒙混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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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旗下刊物在修例風波中煽動暴力。圖為2019年11月暴徒在理工大學
外縱火破壞。 資料圖片 ●警方在2021年中封鎖蘋果大樓進行搜查。 資料圖片


